
附表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場地設施及設備收費基準表 

   收費項目  計價單位  

場地設施 

使用費 

（新臺幣／元）  

保證金 

（新臺幣／元）  

戲 

劇 

館  

表演廳  1 日  一○,○○○  一○,○○○  

多媒體簡報室  1 日  五,○○○  五,○○○  

曲 

藝 

館  

實驗劇場  1 日  七,○○○  七,○○○  

傳習教室  1 日  二,○○○  二,○○○  

會 

議 

場 

地  

交誼廳  1 日  三,○○○  三,○○○  

行政大樓三樓簡報室  1 日  三,○○○  三,○○○  

其 

他  

設 

備 

使 

用 

費  

鋼琴 

YAMAHA S6  
1 日  二,○○○  二,○○○  

數位鋼琴 

YAMAHA GVP309PE  
1 日  二,○○○  二,○○○  

註：使用單位除繳納使用費外，須依規定另行繳納保證金，其退還悉依使用場地須知相關規定。

保證金收費按次計費。 

 


